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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提示性公告 

证券代码：000677   证券简称：山东海龙  公告编号：2009-016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239,325,050 股，占总股本的 27.70%； 

2、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09 年 5 月 4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1、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海龙”或”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的基本方案为：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股东以股

票安排对价，流通股股东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获得 3.2 股股票，非流通股股东安

排的对价总数为 4528.7424 万股股票；  

2、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2006 年 1 月 16 日，公

司召开“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 

3、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2006 年 1 月 23 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

施。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

号 

限售股

份持有

人名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

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行情况 

1 

潍坊市

投资公

司 

其持有的原非流通

股股份自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实施之日

起，在三十六个月

1、潍坊投资持有的公司限售股份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登记公司”）锁定，未

上市交易；潍坊市投资公司未以其持有的限售股份为标的

与任何人签署任何转让协议，该等限售股份未发生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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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不上市交易或者

转让。 

2、2008 年 4 月 21 日山东海龙实施了每 10 股送 3股、转增

7 股的分红和转增方案，维坊投资所持股份变为

140,324,118 股。 

2 

潍坊康

源投资

有限公

司 

其持有的股份自公

司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在前

项规定期满后，通

过证券交易所挂牌

交易出售原非流通

股股份，出售数量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比例在十二个月内

不得超过百分之

五，在二十四个月

内不得超过百分之

十。 

1、2006 年 1 月 23 日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持有公司

70,067,914 股。 

2、2007 年 1 月 23 日至 2008 年 1 月 22 日解除限售

20,567,448 股，截止 2008 年 1 月 22 日共减持 10,451,574

股，占股改时公司总股本的 2.54%，未超过 5%。 

3、2008 年 1 月 23 日至 2009 年 1 月 22 日解除限售

20,567,448 股，2008 年 1 月 23 日至 2008 年 4 月 21 日康

源投资未减持公司股票；2008 年 4 月 21 日山东海龙实施了

每 10 股送 3 股、转增 7 股的分红和转增方案。2008 年 4

月21日至2009年1月22日康源投资共减持3,781,863股，

占股改时公司总股本的 0.46%。截至本核查报告签署之日康

源投资减持的山东海龙股票占股改时总股本的 3.00%，不超

过 10%。目前还持有山东海龙 115,450,817 股。 

4、以上股份出售情况已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及时进行了披露。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2009 年 5 月 4 日 

2、本次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239,325,050 股，占总股本的 27.70%； 

3、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

号 

限售股份持

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限售

股份总数的比

例（％）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占无限

售股份总数的

比例（％） 

本次可上市

流通股数占

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1 

潍坊市投资

公司 

140,324,118 140,324,118 38.25% 28.23% 16.24% 7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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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潍坊康源投

资有限公司 

99,000,932 99,000,932 26.99% 19.91% 11.46% 110,000,000

 合  计 239,325,050 239,325,050 65.24% 48.14% 27.70% 180,000,000

四、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本次解除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 比例 
本次变动数 

股数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国家持股      

2、国有法人持股 140,324,118 16.24% -140,324,118 0 0

3、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226,482,790 26.21% -99,000,932 127,481,858 14.76

4、境内自然人持股  

5、境外法人持股  

6、境外自然人持股  

7、内部职工股  

8、高管股份 12,978 0.00% 0 12,978 0.00

9．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366,819,886 42.46% -239,325,050 127,494,836 14.76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人民币普通股 497,158,062 57.54% +239,325,050 736,483,112 85.24

2．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3．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4．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497,158,062 57.54% +239,325,050 736,483,112 85.24

三、股份总数 863,977,948 100.00% 0 863,977,948 100.00%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1、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 限售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情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股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股份 股份数量变化沿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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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份情况 情况 

号 

股份

持有

人名

称 

数量（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数量（股） 

占总

股本

比例

（%）

数量（股） 

占总股

本 

比例

（%）

 

1 

潍坊

市投

资公

司 

70,162,059 17.06 0 0 140,324,118 16.24

1、股权分置改革，投资公司持有山东海

龙限售国有法人股 70,162,059 股，约占

其股本比例 17.06%；  

2、2007 年 12 月 20 日，山东海龙增发的

2,06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投资公

司 持 有 山 东 海 龙 限 售 国 有 法 人 股

70,162,059 股，约占其股本比例 16.24%；

3、2008 年 4 月，山东海龙实行每 10 股送

10 股，投资公司持有山东海龙限售国有法

人股 140,324,118 股，约占其股本比例

16.24%。 

2 

潍坊

康源

投资

有限

公司 

70,067,914 17.03 20,567,448 4.99 99,000,932 11.46%

1、股权分置改革，康源投资持有山东海

龙限售法人股 70,067,914 股，约占其股

本比例 17.03%；  

2、2007 年 12 月 20 日，山东海龙增发的

2,064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康源投

资持有山东海龙限售法人股 59,616,340

股，约占其股本比例 13.80%； 

3、2008 年 4 月 20 日，山东海龙实行每

10 股送 10 股，康源投资持有山东海龙限

售法人股 119,232,680 股，约占其股本比

例 13.80%。 

 合计 140,229,973 34.09 20,567,448 4.99 239,325,050 27.70%

2、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提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

的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

总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

总股本的比例（%） 

1 2007.1.24 2 15,868,513 3.86

2 2007.1.31 1 14,699,534 3.57

3 2007.3.13 1 10,566,849 2.57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根据国信证券的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签署之日，山东海龙限售股份持有人

均严格履行了其在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做出的各项承诺。     

山东海龙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上市公

山东

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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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则的规

定；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本保荐人同意公司本次限售

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不会通过本所竞价

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5%及以上。 

同时，控股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承诺：如果计划未来通过本所竞价交易系统

出售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5%及

以上的，控股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上市公司

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告。 

八、其他事项 

 1、本次申请限售股份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

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情况； 

2、本次申请限售股份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

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情况 

3、本次申请限售股份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不存在

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4、本次申请限售股份股东潍坊市投资公司、潍坊康源投资有限公司已提交

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

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1、解除股份限售申请表 

 2、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山东海龙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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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事  会          

〇〇二 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